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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科員 劉尹祺

電話：03-3322101#7521

電子信箱：10051963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10039857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0E_1110039857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1年國民中學教師超額介聘積分審查暨現場電

腦作業及超額教師應注意事項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「111年國民中學教師介聘作業時程表」辦理。

二、為辦理本（111）年度超額介聘作業，請各校通知超額教師

務必配合以下注意事項：

(一)本年度市內超額介聘續採電腦作業：

１、請於111年4月2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時至5月2日（星期

一）下午5時前，至本市介聘網站（網址：

https://jhteacher.tyc.edu.tw/）完成資料填報。

２、由超額教師自行列印填報資料並經校內審核後，由學

校人事人員送本市111年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聯合服務小

組進行積分審查。

３、超額教師務必於5月6日（星期五）至5月8日（星期

日）至介聘網站選填志願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10003210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4/29 12: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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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應依學校開缺數填滿志願後，方能送出並完成系統

填報。

(２)如未依限完成系統填報，序位將列為最後一位，由

教育局逕予介聘至與超額學校距離（一般公路）最

短有缺額學校。

(二)如對開缺學校缺額有相關疑問，請逕向開缺學校教務處

詢問。

(三)報到通知單將於電腦作業後，由所屬學校人事人員轉

交，請超額教師於5月12日（星期四）依轉入學校公告時

間持報到單至該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接受審查。

三、旨揭審查暨現場電腦作業於同德國中（桃園市桃園區南平

路487號）辦理，相關資訊說明如次：

(一)審查作業：

１、時間：111年5月4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至下午3時。

２、相關資料請依以下順序排列：

(１)申請表。

(２)積分證明文件：請依申請表上積分項目之順序排列

（正本請各校先行審核，聯服小組審查時僅需提供

影本，惟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及審核人員之職

章）。

(３)研習積分證明文件經服務學校核章後，始予採

計。

(二)現場電腦作業時間：111年5月1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

時。

四、出席本案審查暨電腦作業相關人事人員及超額教師由學校

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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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權責核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

五、檢附本市111年國民中學教師市內（超額）介聘網路填報作

業流程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、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

副本：

21


